
 联 合 国   E/CN.6/2015/NGO/23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7 December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4-66289 X (C)    020215    050215 

*1466289*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 

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 

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家庭联合组织协会、

帮助提高妇女和儿童地位全球组织、霍华德家庭、宗教和社会中心、国

际团结和人权研究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区域观察站、世界妇女组

织提交的陈述
*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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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 

 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妇女大学毕业，结婚的妇女在减少。提高妇女的教育

实现了《北京行动纲要》的许多目标。但是，结婚率降低应该成为今后社会深切

关注的社会发展问题。思考一下 Richard Wilkins 在《联合国谈判指南》中作出的

以下陈述：“社会科学人口统计学研究的重要性表明，婚姻对女性和男性有独特

的好处，对在男女组成的家庭和婚姻关系中产生的儿童也是有益的。婚姻为个人

（和社会）提供了自然、内在的福利。实际上，婚姻的生育和规范作用为文明社

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婚姻和家庭的社会角色》，第 x 页）。 

 一个新的家庭单位在政府承认婚姻合法后组成。《北京行动纲要》第 29 段和

大会第 23 届特别会议（北京+5）第 60 段都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

两份文件都承认巩固家庭的重要性，《北京行动纲要》第 285 段 a 项承认需要制

定政策和方案来帮助家庭扮演“支持、教育和培育角色”。 

 家庭作为社会的新单元有可能成为“社会凝聚与融合的强大力量”（《行动纲

要》第 60 段），因此鼓励政府在制定、实施和促进对家庭友好的政策和服务（北

京+5, 82-d）时“向家庭提供综合保护和支持（《行动纲要》第 29 段）”。 

家庭单元  

 当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领导应仔细考虑对家庭单元个体的影响以及加强这

些个体的能力（“尊重家庭”，《联合国谈判指南》，第 1 页）。 

 在家庭内部，通过“男女之间和谐的伙伴关系”和“平等分担家庭责任”（《北

京宣言》第 15 段）增加了家庭幸福。家庭内部的平等包括“公平地分配生产资

料、财富、机会、收入和服务”（《行动纲要》，第 58 段 b 项）。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考虑“家庭中母亲和父亲的身份以及家长和法定监护人

在家庭和养育子女过程中的角色”（《行动纲要》，第 60 段）。政府在促进“使妇

女能够安全地怀孕和生育，向夫妇提供生育健康婴儿的最佳机会”（《行动纲要》

第 94、第 97 段和北京+5，72-i）的过程中应特别考虑妇女在生育中的角色，要

做到“充分提供基本产科保健，设备精良、人员充足的产妇保健服务”（北京+5, 

72-b）。 

 在家庭迎接婴儿到来时，每个婴儿都具有“姓名权，获得国籍的权利，以及

尽可能知道自己的父母并受父母照料的权利”（《行动纲要》，第 274 段 b 项）。在

父母的“供养、教育和培养角色”（《行动纲要》，第 285 段 a 项）中，“养育儿童

需要父母共同承担责任”（《行动纲要》，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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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角色  

 慈爱的父母对子女的精心照管可能是为推动建设和平世界所做的最重要贡

献。父母的主要责任是塑造未来世界公民的性格。父母最关心自己子女的长期幸

福。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应尊重和支持父母的重要作用。（“尊重父

母”，《联合国谈判指南》，第 13 页）。 

 政府应“强化各项政策和方案，支持妇女在为家庭做贡献过程中的多重角

色”，以及承认“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在养育儿童过程中的角色”。这些方案应促进

“父母分担责任”（北京+5 ，82-c）。 

 应在“青少年在处理与性有关的事情时提供父母的支持和引导，从而采取积

极和负责的态度”，同时“要考虑儿童在获取信息、隐私、保密、尊重和知情同

意方面的权利，以及父母和法定监护人提供适当方向和引导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而且这种方向和引导的提供要与儿童的不断成长的能力相适应”（北京+5, 267）。 

 应鼓励父母“平等对待女孩和男孩，确保女孩和男孩在家庭中的责任分担”

（北京+5, 285-c），“从学前起，促进女孩和男孩之间平等、合作、相互尊重并共

同分担责任，尤其是应编写教材，以确保男孩有照顾自身家务需要、分担家务和

照顾养受抚养人责任的必要技能”（《行动纲要》，第 83 段 b 项）。 

尊严和价值  

 国际、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健康和教育机构一切行动的重心都应当是承

认和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出生前和出生后）尊严。（“尊重人的生命”，《联合国谈

判指南》，第 7 页）。 

 性别暴力“不符合人的尊严和价值，必须予以打击和消除”（北京+5:59）。“女

孩和男孩，妇女和男子”应当被教导“如何无暴力沟通”（《行动纲要》，第 125

段 g 项）。 

 “如要女童充分发挥潜力，就需要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培育她，这种环境能

满足她在生存、保护和发展方面的精神、知识和物质需要并且维护她的权利……

现在就必须承认女童的尊严和价值”（《行动纲要》，第 39 段）。 

 由于父母“提供一个有利于加强家庭的环境”，因此他们应当提供“支持性

和预防性措施，以保护、尊重和促进女童的潜力”并“确保女孩和男孩在家庭中

共同分担责任”（《行动纲要》第 285 段 b 和 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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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价值观  

 《北京行动纲要》承认“宗教、精神灵性和信仰在千百万男女人们的生活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未来的期望……宗教、思想、良心

和理念可以并且能够有助于满足男女人们的道德、伦理和精神的需求，并有助于

充分实现他们在社会中的潜力。”（《行动纲要》第 24 段）  

家庭解体  

 稳定的婚姻关系促进妇女、男子和儿童的健康、安全和社会进步。不稳定的

婚姻关系促进贫困、犯罪、虐待和社会瓦解。社会应尽可能注意到“家庭制度的

存在为母子提供了法律保护，确保父母传递充分的经济资源使儿童成长为自食其

力的成年人。”（Richard Wilkins，《联合国谈判指南》，第 x 页）  

 “家庭解体、国内城乡之间的人口移动、国际迁移、战争和国内流离失所等

现象，都是造成女性为户主家庭增加的原因。”由于“工资上的歧视、劳动市场

上职业隔离的形态以及其他基于性别的障碍等，妇女维持的家庭往往是最贫穷的

家庭。（《行动纲要》，第 22 段）。 

 研究证明“自然的家庭结构对儿童福利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利。这包括更大

的教育机会、更好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更少的药物滥用，女孩过早性活动的发生

率更低，男孩行为不良的发生率更低。”（Craig Hart，“抵制父母不重要的谬论”，

《婚姻与家庭》，2000 年 8 月）  

 “试图贬低母亲的作用，减少父母对亲子活动的参与，以及贬低宗教准则的

价值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的悲剧性代价”（Richard Wilkins，《联合国谈判指南》，

第 x 页）。 

国际家庭联合组织协会  

帮助提高妇女和儿童地位全球组织 

霍华德家庭、宗教和社会中心 

国际团结和人权研究所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区域观察站 

 世界妇女组织 

 


